附件1

修订说明

为引导做市商充分发挥流动性提供功能，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（以下简称“上期能源”）拟修订《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做市商管理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做市商管理细则》），具体修订内容如下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一是明确做市商放弃或被取消做市商资格的，一年内上期能源不再受理其相应品种的做市商资格申请。将《做市商管理细则》第十二条“做市商放弃或者被取消做市商资格的，自上期能源通知其失去资格之日起，其与上期能源签订的相关协议自动终止”修订为“做市商放弃或者被取消做市商资格的，自上期能源通知其失去资格之日起，其与上期能源签订的相关协议自动终止，一年内上期能源不再受理其相应品种的做市商资格申请。”
二是明确做市商双边报价指令定义。在《做市商管理细则》第十七条中增加第二款“做市商可以使用双边报价指令。双边报价指令是指对同一合约同时进行买卖申报的限价指令。对同一合约下达新的双边报价指令后，原双边报价指令的未成交申报自动撤销。”
三是调整做市商可以不报价的情形。1.针对期货做市商可以不履行报价义务的情形，删除《做市商管理细则》第二十一条“报价合约出现单边市时”做市商可以不履行报价义务的情形，增加“期货合约集合竞价期间”“做市合约达到涨跌停板价格时”“做市品种的主力合约达到涨跌停板价格时”三种做市商可以不履行报价义务的情形。2.针对期权做市商可以不履行报价义务的情形，删除《做市商管理细则》第二十二条中“标的期货合约价格出现单边市时”“期权合约价格出现单边市时”做市商可以不履行报价义务的情形，增加“期权合约集合竞价期间”“标的期货合约达到涨跌停板价格时”“期权合约达到涨跌停板价格时”三种做市商可以不履行报价义务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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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引导做市商充分发挥流动性提供功能，


上海国际能源交易


中心


（以下简称


“


上期能源


”


）拟修订《


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


做市商管理


细则


》（以下简称


《做市商管理细则》


）


，


具体修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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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


明确做市商放弃或被取消做市商资格的，一年内


上期


能


源


不再受理其相应品种的做市商资格申请。


将《


做市商管理细则


》


第十二条“做市商放弃或者被取消做市商资格的，自


上期能源


通


知其失去资格之日起，其与


上期能源


签订的相关协议自动终止”


修订为“做市商放弃或者被取消做市商资格的，自


上期能源


通知


其失去资格之日起，其与


上期能源


签订的相关协议自动终止，一


年内


上期能源


不再受理其相应品种的做市商资格申请。”


 


二是明确


做市商双边报价指令定义


。


在《


做市商管理细则


》


第


十七


条中


增加第二款“做市商可以使用双边报价指令。双边报


价指令是指对同一合约同时进行买卖申报的限价指令。对同一合


约下达新的双边报价指令后，原双边报价指令的未成交申报自动


撤销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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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   修订说明     为引导做市商充分发挥流动性提供功能，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 中心 （以下简称 “ 上期能源 ” ）拟修订《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 做市商管理 细则 》（以下简称 《做市商管理细则》 ） ， 具体修订 内容如下：   一是 明确做市商放弃或被取消做市商资格的，一年内 上期 能 源 不再受理其相应品种的做市商资格申请。 将《 做市商管理细则 》 第十二条“做市商放弃或者被取消做市商资格的，自 上期能源 通 知其失去资格之日起，其与 上期能源 签订的相关协议自动终止” 修订为“做市商放弃或者被取消做市商资格的，自 上期能源 通知 其失去资格之日起，其与 上期能源 签订的相关协议自动终止，一 年内 上期能源 不再受理其相应品种的做市商资格申请。”   二是明确 做市商双边报价指令定义 。 在《 做市商管理细则 》 第 十七 条中 增加第二款“做市商可以使用双边报价指令。双边报 价指令是指对同一合约同时进行买卖申报的限价指令。对同一合 约下达新的双边报价指令后，原双边报价指令的未成交申报自动 撤销。”   三是 调整做市商可以不报价的情形 。 1. 针对期货做市商可以 不履行报价义务的情形， 删除《做市商管理细则》第二十一条“报 价合约出现单边市时”做市商可以不履行报价义务的情形，增加 “期货合约集合竞价期间”“做市合约达 到涨跌停板价格时”“做

